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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

投訴個案審查提交的最終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下稱 "監警會 ")就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先生 (下稱 "副總理 ")訪港

而衍生的投訴個案審查提交最終報告的背景資料，並綜述保安

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政要訪港期間的保安安排

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副總理於 2011年 8月 16日至 18日訪港。在是次官式訪問

(包括在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和麗港城進行訪問 )期間的保安

措施及傳媒採訪安排引起關注。投訴警察課接獲多宗投訴，調查

結果已交由監警會按投訴警察機制覆檢，以查找警方的保安

行動常規或程序中有何不足之處。此外，警方亦有就副總理訪港

的警務安排進行檢討 (下稱 "警方的檢討 ")。  
 
3.  另一方面，港大校務委員會決定成立一個檢討小組

(下稱 "檢討小組 ")，就與 2011年 8月 18日百周年校慶典禮有關的

事宜，包括 2011年 8月 18日港大校園的保安安排，進行內部檢討。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1年 8月至 10月期間舉行多次會議，

討論政要訪港期間的保安安排和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

事宜。事務委員會先後在 2012年 2月及 3月舉行的會議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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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檢討報告及檢討小組報告。事務委員會又在 2012年 6月的

會議上，討論監警會就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投訴個案審查提交

的中期報告。有關商議綜述於下文各段。  
 
警方就警務安排進行的檢討  
 
5.  委 員 察 悉 ， 警 方 曾 在 2011 年 8 月 副 總 理 訪 港 後 進 行
檢討。部分委員表示強烈不滿，認為警方的檢討僅側重於透過
期望管理與傳媒和市民溝通的策略，而非一項平衡表達意見的
權利和保安問題的檢討。據政府當局表示，所採取的保安行動
是根據風險評估擬定的，以確保副總理的人身安全；這有別於
公眾集會及遊行的一般情況下，可讓羣眾靠近示威的目標人物。 
 
6.  委員又關注到，多項事宜未獲納入警方的檢討範圍之
內，當中包括警方在麗港城把一名人士抬走、設置偏遠的指定採
訪區和示威區、對記者進行保安檢查，以及在港大校園內非法禁
錮3名學生。政府當局解釋，投訴警察課已接獲對有關事宜的投
訴，而就投訴進行的調查工作尚未完成，因此警方不宜再作評論。 
 
7.  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多項議案，包括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的
議案，即促請監警會在完成警方保安安排的投訴的調查報告
後，公開交代及提交立法會省覽。  
 
港大檢討小組的報告  
 
8.  2011年 8月 18日港大百周年校慶典禮檢討小組向港大
校務委員會呈交的報告 (下稱 "檢討小組的報告 ")已於 2012年 2月
3日發表。  
 
9.  委員關注到，對於警方於 2011年 8月 18日在港大校園內
使用武力把有關的 3名學生從梁銶琚樓LG2樓層推至梯間一事，
港大與警方各有不同的意見。委員詢問港大與警方有否就在校
園內使用武力達成協議，以及使用武力是否恰當。據港大表示，
港大與警方訂有協議，警方會在港大職員無法處理有關情況時
提供協助。不過，港大不願見到警方在校園內使用武力。即使
港大保安人員屢勸該 3名學生離開不果後要求警方提供協助，除
使用武力外，警方亦應有其他方法，因為當時該 3名學生的行為
並無挑釁性且頗為和平。因此，檢討小組得出的結論是：不論
協議為何，警方使用武力都是不必要和不合理的。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港大保安人員在要求該 3名學生離開
不果後曾請警方提供協助；前線警務人員對此有合理和清晰的
瞭解。在過程中，警方採取了有效和適當的方法把該 3名學生移
離禁區。前線人員已遵照規限警方使用武力的內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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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為何沒有備存港大校長與警方

G4(保護要人組 )高級人員就警方在大學校園內採取行動的準則

和程序的相關通訊紀錄。委員促請港大及警方考慮擬定協議，

指明港大校長與警務處處長須就日後在港大校園舉辦重要活動

的保安行動進行初步接觸。部分委員籲請當局把有關做法擴展

至本港其他大學及大專院校。  
 
在麗港城把一名人士抬走  
 
12.  委員關注到，於 2011年 8月 16日，一名麗港城居民在第

26座對開的公用地方被多名警務人員抬走，但警方至今尚未就

事件向他作出清楚交代。  
 
13.  政府當局表示，據其對事件的初步瞭解所得，於 2011年
8月 16日下午，警方在麗港城第 26座地下進行保安行動時，一名

人士在保安區出現。當時，副總理正探訪第 26座其中一個單位

的家庭。警方上前查問該名人士時，他表現得非常激動，警方

於是把他移離保安區，以作進一步瞭解。警方的行動純粹基於

保安理由，並無任何政治上的考慮。  
 
監警會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投訴個案審查提交的中期

報告  
 
14.  監警會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投訴個案審查

提交的中期報告已於 2012年 5月 3日發表。在事務委員會 2012年
6月 5日的會議上，委員察悉，就副總理訪港期間的警務安排，

投訴警察課共接獲 16宗須匯報投訴。在這些個案當中，監警會

已通過其中 9宗須匯報投訴的調查結果，並正與投訴警察課跟進

其餘個案的調查結果。監警會正研究在副總理訪港期間以封閉

行人天橋和驅散行人作為保安安排的理據。監警會曾建議投訴

警察課全面調查一名人士在麗港城被移走的事件，並正研究

警方就此項建議作出的回應。監警會正與警方商討監警會的

下述要求：投訴警察課根據保密原則提供所有相關行動命令，

讓監警會徹底和全面地評估警方有關行動背後的理據，以及其

行動是否與保安行動的性質相稱。  
 
警方向監警會提供的資料  
 
15.  部分委員察悉，警方沒有應監警會的要求提供部分投訴

的相關資料，供其覆檢調查結果；他們認為這會阻礙監警會發揮

其監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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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警方表示一向尊重監警會所擔當的角色及其在《獨立監

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第 604章 )(下稱 "《監警會條例》")
下的權力。關於監警會要求取閱有關副總理訪港期間保安安排

的行動指令，警方關注到這些行動指令的內容涉及敏感資料，

例如警方保安行動及人手部署的詳情。為免影響日後的保安

行動和保護訪港政要的人身安全，警方對於公開行動指令內容

有所保留。警方會與監警會一起擬定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確保

監警會獲提供足夠資料，同時不影響日後警方所進行的保安

行動。  
 
17.  有意見認為，每當監警會要求警方提供相關資料時，

警方必須遵從，但法律不允許的情況則除外，包括提供屬機密

性質的資料；而在提供資料時，警方可提醒監警會注意行動指令

的機密性質。部分委員認為，監警會作為獨立監察機構，應能

判斷警方所提供的資料是否足以供其履行職能。  
 
18.  警方表示，作為執法機構，他們尊重法律，並會依法向

監警會提供資料。然而，法律訂明，在特定情況下，關乎香港

保安的資料可獲豁免。警方強調，他們已對監警會的覆檢工作

提供全力協助。  
 
19.  部分委員關注到，示威者或對警務人員作出虛假的

指控。他們詢問監警會如何確保這些個案可不偏不倚及公平地

獲得處理。  
 
20.  監警會表示，在檢討投訴處理手法時，他們十分重視

獨立的證據，包括獨立人士所提供的攝錄片段和口供，然後才

作出結論。監警會的成員會考慮，在現場情況下，被投訴人的

行為是否合理。有關投訴處理手法的檢討，會根據訂明的程序

進行。投訴警察課提交的須匯報投訴調查報告會先由監警會

秘書處審視，該秘書處會就每宗個案商定意見。監警會秘書處

參與該項覆檢工作的人員，大多是前紀律部隊人員，具有前線

執法經驗。監警會成員均為來自不同背景的獨立人士。  
 
副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行動  
 
21.  部分委員關注到，大部分與副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行動

有關的被投訴人均屬低職級的人員。有意見認為，警方行動的

指令是由高級人員發出的，故此行動上若有任何失誤，應由這

些人員負責。有委員質疑，前線人員是否因上司向他們施壓而

採取了過激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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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據警方表示，副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行動旨在保護他的

人身安全。參與行動的警務人員所面對的巨大壓力，在於不論

保安行動成功與否，他們都可能會被批評為過度敏感或錯誤

評估形勢。警方已就警務安排進行檢討，並會在有需要時作出

改善，包括加強前線警務人員的培訓。  
 
日後的警務安排  
 

23.  委員詢問當局會否從副總理訪港期間的行動中汲取

經驗，就日後的行動採取新的警務安排。  
 
24.  警方表示，警方的檢討就日後的行動提出了 6項主要

建議。因應有關建議，警方會盡早與活動主辨單位展開溝通，

以期對公眾集會、遊行路線及人羣控制的安排達成共識，讓公眾

活動得以和平進行。倘若涉及政要訪問，警方會根據最新國際

形勢和過往經驗，作出專業的風險評估和策劃。如果有關活動

在私人場所舉行，警方會與負責人商討相關的保安安排和警方

所擔當的角色。警方在開展相關保安行動之前，會把有關所商定

的保安安排的資料分發給參與人士。至於與傳媒的溝通，警察

公共關係科會設立傳媒聯絡隊，在現場擔當前線警務人員與傳

媒之間的溝通橋樑，藉以利便傳媒進行採訪及避免誤會的發生。 
 
 
最新發展  
 
25.  監警會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投訴個案審查

提交的最終報告已於 2012年 12月 19日發表。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2013年 2月 5日的會議上討論該報告。  
 
 
相關文件  
 
2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月 30日  



 

 

附錄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而衍生的

投訴個案審查提交的最終報告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1年 8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過程逐字紀錄本

 
2011年 9月 1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過程逐字紀錄本

 
2011年 10月 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 2月 7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 3月 1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年 6月 5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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